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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 

針鋒相對 
―輿論界對南京國民政府懲治「反革命罪」的報導與迴響 

（1927-1931） 

王 慧 婷 

1920 年代中国は国民革命軍の北伐を経験し，革命ブームが引き起こされ
た。北伐完成後，新政府は中国に完備した国家体制の政治制度を打ち立て
ることに思いを巡らし始めた。法律は社会秩序を維持する保障である。
1927年 2月 9日に武漢国民政府が公布した「反革命罪条例」は寧漢合流に
よって破棄されたが，北伐後の情勢は混乱して不安定であり，南京国民政
府は依然として反対勢力と軍閥や外来勢力の脅威に直面していた。軍政に
より全国統一を果した国民党は訓政体制樹立に着手した。その際法治と政
治制度の革新は必須であったが，なお体系的な刑法をもたない状況では既
存制度を踏襲するほかなく，状況を斟酌しつつそれらの改訂を行った。た
とえば 1928年 3月 9 日の「暫行反革治罰法」は武漢時期の法律規範を引
き継いだが，注意すべきことは，訓政初期の国民政府の制度では軍政時期
に求めた革命の政治政略と区別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よ
うな状況のもと，「反革命」の範疇は，必然的に武漢国民政府期のそれと
は異なるものとなった。本稿では，1927年から 1931年の南京国民政府下
における「反革命」関連法規の制定と世論の反応を検討し，政府が画定し
た「反革命」に対する民間の認識を軸に，新旧交替期の政治環境が法制に
与える影響，および法的権利を主張する際に示される民意が政治犯の処断
をどのように受けとめたかを分析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訓政初期国民政府の
法制整備と党治をめぐる論争を明らかにする。（根岸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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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言 

1927 至 1931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西山會議派與其他政

治勢力互相角逐主導中國的大位，國民黨除了面對黨外軍事集團的戰事外，黨

內爭奪黨權的戰場之火也同時開始焚燒；分共以後，來自共產黨、國家主義派、

地方實力派等威脅，亦使國民政府疲於奔命尋求解決之道；另有來自英、日、

俄等帝國主義者環伺，在定都南京後依然攪擾著尚未站穩腳跟的新政府；南京

時期黨內改組派與分共後共產黨在外部的繼續鬥爭，(1)及在北伐過程中與南北

統一後黨內外高唱「民主」、「人權」與「自由」的輿論呼求，對於剛剛歷經

戰火而重生的國家來說，邁向穩定的國家發展道上，艱難重重，如步荊棘之路。

南京國民政府殿基於國民革命的精神之上，然而當革命成為過去，能否掌控政

治主導權，才是政權存續的重要指標。這段時期，危害黨國體制的一切「反革

命」者要如何處理，對當權者而言是最直接的考驗；應當如何透過法律處理「反

革命」的議題，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所在。 

社會各界對此議題有著不同見解，彼此針鋒相對，上海與天津是官方與民

意主要的交戰之處。自清末以來，上海為中外通商最大港口，也是全國文化經

濟交通的樞紐，報刊由此散播的影響力，足以縱貫長江流域、遍及大江南北，

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就是一個重要的革命宣傳主要區域；(2)而由於地緣位置，

使 1927 年武漢國民政府打壓「反革命」之際，大量兩湖居民移往上海與天津

地區逃避黨禍，(3)大量外省人口的移入，可能也影響兩地對於武漢方面情勢的

關注，政治案的報導或討論，在黨政方面主導的政治性報刊上少見，然而在上

海與天津的報導評論中卻不乏深刻探究者，如《大公報》、《新月》等報刊、

雜誌對於「以黨治國」政策曾直接予以批評，甚至不惜與政府宣傳相悖。(4) 

關於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反革命」案與相關討論，前人已有觸及：有人側

重訓政下約法與民權爭議，(5)或以法學角度指出相關法規顯示當時國民黨極力

推行「司法黨化」、「黨義折獄」歷史現象。(6)1927 至 1931 年間的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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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相關政治爭議，並非上述學者處理的焦點所在，除了近期王奇生對於政治

鬥爭中「反革命」口號以及武漢國民政府下的反革命戰犯展開研究外，(7) 1920

年代「反革命」與相關的議題彷彿一片歷史迷霧，仍待研究者進入瞭解，學界

長期缺乏對於相關案件關注，相關法規也只在通史類著作與其他作品中偶然提

及，(8)本文以檔案與報刊資料為主，企圖在此時在反革命案件的爭議上，分析

相關討論的焦點，釐清〈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連結。 

２． 〈暫行反革命治罪條例〉的制定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呈稱

「國民革命尚未成功，而一切反動分子陰謀破壞，從事搗亂者所在皆是，苟無

治之法，不特不足以除暴安良而完成革命，即若輩一經逮捕，而懲治亦無所依

據」，(9)因此擬〈反革命治罪條例〉草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一二

○次會議議決，交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審查後再行核議。(10)中央法制委員會所

擬的〈反革命治罪條例草案〉經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三○次會議改為〈暫行反革

命治罪法〉，(11)於 1928 年 3 月 9 日公布施行，(12)同日廢止 1927 年 2 月 9 日

所公布的〈反革命罪條例〉，至 1931 年廢止，改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1931 年 2 月 3 日）處置。 

「反革命罪」之審理橫跨武漢、南京兩時期，值此過渡時期，1927 年 2 月

9 日至 1928 年 3 月 9 日前「反革命案」，係依據〈反革命罪條例〉審理。(13)

〈反革命罪條例〉與 1928 年 3 月南京國民政府頒佈之〈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兩者內容大同小異，(14)但是在實際執法中，犯行認定標準卻隨著國民黨界定政

敵的立場轉變而改變對相關犯行的政治與司法定義，1927 年武漢分共是當中

的轉捩點，因政治態勢的轉變，而使緝捕「反革命」嫌疑犯的標準也發生變化，

不能單以條文的雷同就認為兩者只是單一條文的延續。透過當時的案件以及報

導中對「反革命」的理解，就不難察覺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在處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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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政治嫌疑犯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對共產黨在嫌疑犯中的比例。 

對共產派的清理自上海清黨之際已經展開，1927 年分共後南京國民政府

所拘捕的「反革命」罪犯中，以共產黨員為大宗。共產黨案件依照反革命案件

論罪，(15)1927 年至 1929 年左右，約兩年之內有 1270 人被政府當局以反革命

罪判刑，而當中有 126 人被宣布無罪。(16)司法程序並非一開始就有完整建置，

1928 年 8 月上海方面曾進行反革命訴訟案件的清理，中央特種刑事法庭成立

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才有了反革命案件的合法上訴機關，(17)清理 1927 年夏季

至 1928 年 5 月將近一年間上海一地共有 80 餘件反革命上訴案，其中宣布無

罪者 6 人，50 餘名嫌疑犯予以保釋。(18) 

論及相關刑事罪名定義，「反革命」本身最初並非專指共產黨政治犯，清

黨後卻在南京國民政府轄下幾乎成為共產份子代稱，有此狀態主要導因於當時

的政治環境：結束北伐以後，國民政府僅能在形式上完成中國統一，地方實力

派軍人與南京中央互信基礎薄弱，使得中央與地方對立的失序繼續延續，中央

命令無法確切下達於地方、(19)共產黨仍試圖發動階級鬥爭、尚有青年黨挾其國

家主義對三民主義與黨化政策的責難，以上種種皆對國民政府的黨政造成威脅。

在北伐完成以後，共產黨成為政府亟欲剷除的最大勁敵，1927 下半年以來「反

革命」政治犯以共產黨員為眾，此法儼然成為專門剷除共產黨的法規依據。(20) 

３． 〈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引起的法規爭議 

1928 年 2 月 29 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頒布。《晨報》於 3 月揭露條

文內容，(21)並在社論中表示：  

國民黨以反革命三字誅戮異己，箝制輿論者久矣。而所謂反革命者，究

何意義，限界殊欠明瞭。迨清共以後，該黨始明白公言「反國民黨者即

反革命」，而國民黨儼然以神聖不可侵犯自居，無視民眾之意思與地位

，自成一階級矣。今公布反革命治罪法，即以此種思想，具體的現諸條

文而已。(22) 



 

95 

 

國民黨由「以黨治國」立場出發，將反對三民主義及顛覆國民政府者視為「反

革命」而壓制的措施，被此評論撰述者認為是「國民黨以反革命排除異己」的

行動，而大規模緝捕反革命，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思想，而是國民黨單方面主觀

出戮異己，根本上是「反對國民黨為唯一標準，實屬抹殺民眾一切意見」，在

這一切行動的背後只反映了「國民黨欲以反革命壓制民眾」，而人民將視國民

黨為「偽革命」。該評論人反對將黨的重要性置於國家之上的作法，這種作法

為「獨斷的專制思想」。(23) 

知識分子們對相關議題有歧見並發生爭議，1928 年 6 月 15 日，吳稚暉

（1865-1953）斥胡適（1981-1962）「你就是反革命」，胡隔日寫信致吳表示

「到今天還不很明白今日所謂『革命』是怎樣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

革命』是怎樣一回事」，請吳指示自己犯的是〈反革命治罪條例〉第幾條？(24)

但是胡適不僅是對於法規的「不明白」，事實上，法規的正確名稱並非〈反革

命治罪條例〉，而是〈暫行反革命治罪法〉。(25)胡適會有對於法規名稱的認知

錯誤，可能是將 1928 年 3 月 9 日前武漢所制定的〈反革命罪條例〉與新法規

搞混了。 

以胡適身為活躍知識份子並與國民黨人多有接觸的身份，且將法規的名

稱混淆，卻不只是胡適對於這項法規正確全稱認知錯誤，各地方黨部黨員亦不

免有時誤稱此法為〈反革命罪條例〉。(26)除了法規本身的名稱混同外，各地方

審理「反革命份子」的爭議也不時出現，由於法規頒布時間與武漢時期貼近、

條文內容又雷同，導致河南高等法院曾因不明白〈反革命罪條例〉可否援用而

致信最高法院懇請解釋；(27)浙江高等法院的首席檢察官就曾以反革命被告認定

的疑義向最高法院請求解釋，司法院指令：除該法第一條至第五條所規定之犯

行外，「凡在第五條所列舉以外者，雖容有反革命事實，但不能同一視為反革

命」(28)可見地方對於「反革命」的認知實有混淆；此外，〈懲治盜匪暫行條例〉

與〈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的司法審判時常混同，以廣東為例，1929 年廣東省政

府必須明確以訓令指出「焚殺劫擄，以得財為目的者，謂之盜匪，反革命行為，

以政治為目的者，謂之共黨，審理治罪，各有專規，界線分明，不容淆混」(29)

由此可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針對的並非犯行，而為動機，是以政治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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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南京國民政府追緝「反革命份子」行動中，共產黨被大量拘捕，以安徽

一地為例，在 1928 年 1 月成立「特種刑事臨時法庭」，短短一個月間內便收

押觸犯〈反革命罪條例〉(30)與不由普通法院審理的共產黨犯 31 名。(31) 1929 年

底，陳獨秀（1879-1942）批評國民黨運用「反革命」詞彙對他所做文字攻擊，

「這就是現代中國人新發明的攻擊異己的武器。例如國民黨大罵我們共產黨是

反革命以掩飾他自己的罪惡，蔣介石掛著革命的假招牌欺騙民眾，妄以他自己

為革命之化身，凡反對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動分子。」(32)在聯俄容共之際，

國民黨內左右黨爭的對立曾以「革命」與「反革命」作為政治工具而互相攻擊，

但隨著清黨、分共之後，國民黨將「反革命」的指責扣上了共產黨人頭上。聯

俄容共時與國民黨齊心協力給敵人掛上「反革命」招牌的跨黨份子，恐怕料想

不到在國共合作破局後自己得扛上自己打造的政治罪名。 

1927 年魯迅（1881-1936）寫道：「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

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

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 C.P.或 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

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33)罪名與罪項都非界定「反革命」的

判準，重點是在認定者為誰、如何認定，在魯迅理解中，「反革命」只是一種

無須證據，流於謾罵的空名指控。當北伐軍行進間中國所流行的各種主義中，

黨軍與黨政府宣稱只有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革命的，而其他主義是「不革命」，

(34)然而，至清黨以後，只要不走三民主義革命道路的黨派與主義，在此時都成

了「反革命」。 

４． 「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與其爭議 

在 1928 至 1931 年〈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施行的這段時期中，社會上對

「反革命」案件與相關懲治的討論，常不以單純法規討論為核心議題，而是將

之置於當時人權與黨治問題內來探討，(35)南京國民政府為鞏固黨治而對報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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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控，使言論自由受限，於是有知識分子發出不平之鳴，如胡適、梁實秋

（1903-1987）與羅隆基（1896-1965），其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數篇文章引

起全國注意，並造成黨政府與知識份子針鋒相對，而這場對於人權與法治討論

的開端，由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1893-？）所提出、並在全國各大報刊

載之「嚴厲處置反革命份子案」所引發。(36) 

1929 年 3 月 26 日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在三全大會提出了「嚴厲處

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提案認為法院要求證據，但是要求證據的司法程序，卻

使反革命分子逍遙在外。陳提議應該對辦法有所修正，以其對反革命活動有效

遏止： 

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

關即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

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37) 

胡適在〈人權與約法〉(38)一文中表示不滿，認為這是對法治的否定：「這就是

說，法院對於這種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部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39)

胡適為此還投書給當時的司法院院長王寵惠（1881-1958），信中拿陳德徵提案

詰問王，世上有何國家有這種法律存在？此信胡適同時交送國聞通信社發表。

過了幾天，國聞通訊社來函表示：「昨稿已為轉送各報，未見刊出，聞已被檢

查者扣去。茲將原稿奉還。」此事亦使胡適大為光火：「我不知道我這封信有

什麼軍事上的重要而竟被檢查新聞的人扣去。這封信是我親自署名的，我不知

道一個公民為什麼不可以負責發表對於國家問題的討論。」(40)胡適本文得不到

王寵惠本人的正面回應，但是這封信卻因被胡適公開在《新月》上，又造成了

轟動。(41) 

1929 年胡適發表〈知難，行亦不易〉、〈人權與約法〉二文，引發中央對

胡適不滿，官方指責他「批判黨義，觸犯黨諱」、「污辱總理，大逆不道，有

反革命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由教育部向胡適加以警戒。(42)關

於胡適一案，羅隆基寫道：「孫中山先生是擁護言論自由的。壓迫言論自由的

人，是不明瞭黨義，是違背總理的教訓。倘使違背總理教訓的人是反動或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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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那麼，壓迫言論自由的人，或者是反動或反革命。」(43)這年張發奎因軍隊

整併的編遣問題，最後發兵反叛，(44)此舉被打為「反革命」行動，而胡適此時

亦被國民黨中央視為「反革命」，兩者雖皆未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被拘捕，

但「反革命」胡適與「革命」國民黨此時的衝突，更明確言之，正顯示政府無

法忍受任何一方對三民主義與黨治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也顯示「只有黨的

自由，沒有個人自由」的想法，並未被所有國民接受。 

藉由《新月》撰稿人對陳德徵提案之抨擊，突顯法律關於人權與自由保

障問題所在：「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

『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

『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無論什麼學校，外國人辦的只須貼上

『文化侵略』字樣，中國人辦的只須貼上『學閥』『反動勢力』等等字樣，也

就都可以封禁沒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45)針對這種種現象，胡適因此認定：

唯有制訂憲法，才能保障人權，否則，在訓政之下「至少，也應該制定所謂訓

政時期的約法」。(46)胡適〈人權與約法〉刊出後，雜誌社收到許多讀者來函，

(47)讀者諸青來提出「即使約法頒布，人民之言論出版仍須受嚴重限制」，胡適

則回應：「其實今日所謂『黨治』，說也可憐，那里〔哪裡〕是『黨治』？只

是『軍人治黨』而已」中國需要「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與政府的統治權」的約

法，「不但政府要受約法的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約法的制裁」，約法不僅是

對人民自由的保障，亦是國民黨施行政綱的機會。(48)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傾向西方民主思想已成為時代的潮流，對於南京當局的

批評，亦多以此為標準。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為綱領，但將國民黨的訓政與黨

治，與歐美之民主自由制度相衡量，顯然有相當距離，因此引起部分知識份子

的不滿。知識份子的反對聲浪以胡適等人為代表。胡在早期與國民黨人頗多交

往，亦有文字上的討論互動，在北伐初期及國共分裂時，他對國民黨持以肯定

的態度，希望國民黨帶來中國新生的局面。(49)陳德徵提案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

正呈現了在訓政初期各界對於「黨治」所涉及之法治與人權議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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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反革命案件引發的討論 

南京國民政府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處置的全國性大刑事案件中，如發

生在 1927 年的「一一二二慘案」、以及 1929 年「中東路事件／哈爾濱俄領館

事件」，(50)在審判與裁決中，社會焦點只在乎於事件本身的處理或後續影響，

人犯處置在沸騰的愛國氣氛下為全國所矚目，至於罰則內容與意義，並非民眾

關注的焦點。(51)在愛國心驅使下，各民眾團體時常發出頗為激進的宣言，要求

嚴懲「反革命」，(52)1920 年代國民革命的濃厚氣氛，凡遇全國性政治事件，各

地、各團體的聲明常如雪片般飛來地表態支持官方立場，(53)然而，這類口號未

必能反映大眾的真實心態，反倒比較像一種「趨吉避凶」的聲明：恐怕是各界

欲與「反革命」這種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劃清界限，打劑革命預防針的前置作

業，(54)口號與民間的真實觀點間，可能存在著落差。 

對於當時的審判情形，目前僅能仰賴報紙資訊略列嫌疑犯、犯行、審判結

果等，雖難以藉由報刊資料釐清個別案件的發展脈絡，但仍可對嫌疑犯獲得一

定程度的資訊理解，大致而言：在人犯當中，以工人佔其中多數，其次是學生、

失業青年，嫌疑犯以青壯年為眾；往往是因散發不合於三民主義的思想、組織

非法會議、危害黨國等事項而遭到高等法院起訴。此時國民政府的主要目標，

是逮捕共產黨員，限制赤色勢力在中國發展，然而在黨外活動的國家主義派、

第三黨，也在國民政府所緝捕的反革命之列中，理由即在於其政黨派系運動有

反三民主義或反對國民黨黨治的傾向。(55) 

新聞業在民國時期逐漸受到重視，然報紙一旦仰賴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主

導，則難秉持直筆不諱，持論難免失於公正，而使評論淪於濟私附庸之用，天

津發行的《大公報》，雖亦隨政治情勢轉變觀點，(56)但在由吳鼎昌、胡政之、

張季鸞三人接辦後復刊而維持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主張中，抱持「再

為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的言論報國心志，重視對政府的監督之責。(57)《大

公報》除了例行性刊各載法院審理案件消息或揭露部分案情外，亦偶見討論相

關案件的發展與制度等種種問題。 

1929 年底，《大公報》曾探討了以〈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審判的案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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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比各業與團體宣示、布告更具有當時社會對於相關案件實際感受的代表意義。

1929 年 11 月 14 日，高等法院初審荊緯反革命一案，(58)荊緯曾於 1929 年 3 月

充第八師第八旅副官，8 月 20 日去職，由河東豐順棧搭乘火車移至華北公寓

的途中，憲兵第一營分隊在其行李中搜出軍衣軍帽武裝帶各兩套、護照一紙，

又共黨刊物《世界週刊》、《香港曉報》、《反動計畫》及黨員程玉環名片一

紙，並其親草之入黨誓書，遂即逮捕，轉解警備司令部。 

北伐結束後，全國有陸軍 220 萬人，軍費支出佔國家總收入的 85％，國

民黨二屆五中全會（1928 年 8 月 14 日開幕）決議軍費支出不得超過國家總收

入的 50％，於是非裁軍不可，1928 年 7 月，各軍總司令在北平已有裁軍討論，

1929 年 1 月 1-25 日，南京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決定將全國軍隊分為 6 個編遣

區，6 個編遣區除 4 個集團軍外，每一區不超過 11 個師。因國軍編遣問題而

在 1929 年 3 月 15 至 27 日三全大會之際引發各方軍人興兵反抗，與改組派共

同號召「護黨救國」，且在 1929 年 2 月由桂系軍人為首發動內戰。(59)裁軍造

成了大量失業軍人的出現，並加深軍政衝突的擴大，編遣後的退伍軍人佔據了

各地車站，甚至搶劫銀行，(60)其中，部分青年或因失業而由三民主義轉向對共

產主義的信仰，期待藉由投入不同的政治理念來換取就業可能。 

裁軍後大批退伍軍人求職與就業困難，造成社會問題，荊緯正是在裁軍下

失業，轉而投向共產懷抱的青年。《大公報》對此案件有所關注，認為「共犯

荊緯者，可為近時中國失業青年之寫照，彼曾卒業於前第四集團軍事政治學校，

曾充赴關，離職來津，逆旅困頓，遂附黨人」對於荊緯本人辯論無效的無奈與

困苦失業青年的請願描寫頗深，顯露記者對於該案的同情。(61) 

前述荊緯反革命案中，呈現「民意」與「政意」立場之殊；但除了民間立

場觀點與國民政府的法治觀不同，另一起在 1930 年 2 月之初《大公報》所關

注的天津第六區張信庵反革命案消息，則呈現國民政府內部「黨義」與「法意」

權責歸屬之爭。在該案消息揭露隔天，《大公報》「社評」專欄就司法專業度

來作判準，評論者以為天津張信庵反革命案判決的誤會與最終造成黨與法院關

係之緊張，正是因為上訴管道並未經由法律途徑，而是變相以「黨」抑制「法」

權行使，變成外力對法治的侵擾，司法討論偏離主題、在法庭以外另造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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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對法院輕視，都是根源於整體司法環境對法權獨立的不尊重以及長年中

國司法單位經費短缺，無法統籌運作而導致的狀態，以張案判決為例，若有任

何審訊瑕疵，「不妨令由同級檢察官審核情形，提起上訴，以資糾正原案」。

(62) 

《大公報》對政府大規模以反共產為目的掃蕩反革命的作為，並不表贊同。

1930 年 10 月的社論指出： 

夫望當局首先注意者，自黨國統一以來，除共產黨外，凡在國府統治下

之各業人民，對於政府絕無反抗之行動，甚至無其意念，兩年之亂，皆

籍隸國民黨者為之，一般人民，不預聞也，充其量，苦痛而呻吟已矣，

然人民平日，對於許多問題實懷疑不解。……如寧漢對峙，互成敵人，

然一旦握手，依然同志，文人固然，武人亦復如是，……良懦人民，對

於政府一旦稱為叛逆之人，且即在其下野失權之後，亦復不敢坦率攻擊

其為軍閥、為封建、為反革命。(63) 

以天津《大公報》立場論，其不僅對於當局緝捕「反革命」罪犯的行為有所疑

慮，並將所謂「反革命」與「軍閥」、「封建」等口號相連運用，視同為政治

上的鬥爭與權謀而已；互為寇仇者不日仍可言和，然而當局卻要求民眾對「反

革命」加以批判與糾舉，一切政治口號與針對性總是日遷月易，對於當局所謂

「反革命」的概念與針對性，似乎有所存疑。 

 從北伐到訓政，這段期間政令宣傳所使用的口號與司法案件中對「反革

命」的認知對象，存在著「名」、「刑」差異：被控訴為「反革命」的種種負

面指標，在政治局勢改變之後，往往隨著政治動態變易而被重新定義；前些時

日被指控的「反革命」罪行，在政治風向轉變後，竟不再被追究，甚至那些過

去的敵對人物自十惡不赦的敵手洗白後，進一步溶為「革命新血」，完全納入

以黨治國的環境中成為新成員；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為「反革命」而被逮捕、

起訴、審訊、監禁的「反革命」嫌疑犯，其罪遠不及於動輒連戰數省造成無數

死傷的軍事將領，根據此時報刊資料所見，多數入監者被視為有共產黨或青年

黨、第三黨的連帶關係，其犯行往往不過也是散散傳單、發發牢騷，實際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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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大刑案，或涉及盤據土地、殺傷、放火、決水、掠奪者，並不在多數，更

有為數不少的案件是因私人糾紛而遭到誣告。以上狀況，或許正是訓政前期敢

於反對黨治的知識份子之所以在涉及「反革命」討論時，會以人權討論為主要

訴求的可能因素。 

６．結論 

「反革命」的標準隨著日遷月易而變化：在宣傳與口號中，「革命」、「反

革命」等詞彙，隨著時空或環境、立場不同而任意變化。受到政治環境牽引，

革命之真、假定義可以立刻翻轉，而革命立場的正、反，則由人心證。輿論界

對於「反革命」觀念運用的理解，是將這種話與視為「以黨治國」概念的強化，

與對政治意識型態不同者的壓迫；時人觀察中，官方透過「反革命罪」制裁異

己的方式不僅不能造成「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目標，反而一切訴諸革命、

限制言論與思想的方式，將對國家發展有所阻礙。 

綜觀輿論界對南京國民政府懲治「反革命罪」的報導與迴響，呈現了民意

與國民黨立場的差別：所謂「反革命」，在南京國民政府下定義為「反三民主

義」，此時中國共產黨、國家主義派（中國青年黨）、第三黨與改組派的勢力，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執政者而言構成極大威脅，其主張被視為反三民主義。透過

民間對「反革命」的觀點以及輿論與施政差距，突顯出兩肇對於制度的不同期

待：民間要求輿論與思想自由，而官方雖重視輿論與思想，卻認為此自由的限

度應當在黨治下，黨意志下對「反革命」打壓的種種措施，正是官方企圖在民

間造成一種敵我對立的正、反革命抗衡觀念，以強化黨治基礎的行動，然而民

意卻不見得認為打壓反革命勢力的舉動有利於施政，只將相關舉措視為對個人

人權與思想自由的壓制手段。 

透過北伐後期至訓政前期報刊上知識份子對「反革命罪」的回應，顯示輿

論與官方在此議題上，主張幾乎背道而馳：官方主要以維護黨權為優先考量，

而知識份子所反映的民意則主張先制定法律保障人權；官方企圖塑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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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革命」的對立觀念，但同時的民間未必有對於政府大力打擊「反革命」，

維護國家和平的同仇敵慨之感，反倒有部分知識份子反彈政府大規模掃蕩「反

革命份子」的行動，認為與其強化黨治與革命訴求，未若提出務實的政治制度，

對黨治理解的差距與立場不同，使得政府與民意在討論「反革命罪」的議題場

域中，形成針鋒相對之勢。 

注 
(1)「改組派」是國民黨員王法勤、王樂平、朱霽青、陳樹人、陳公博、顧孟

餘、郭春濤等人，主張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指派代表不當，而

另行在上海組設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號召反蔣、

通電歡迎汪兆銘回國改組黨務，並遊說部隊脫離中央，因此而稱「改組派」。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

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頁 271。 
(2)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24 頁。 
(3)「兩湖地區已經烏煙瘴氣，有點辦法的人都逃到上海或天津了，最無辦法

的則跑到宜昌或沙市。殊不知宜昌也並非理想的乾淨土。」沈雲龍訪問，

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頁 185。 
(4)《大公報》因反對以黨治國，對國民黨攻擊尤力，而遭抹黑為安福系、政

學系勾結合辦，遭指收奉系八萬元辦報而極力鼓吹，軍閥時期接受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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